馬來西亞同學會學術基金

一．本基金定名為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學術基金，簡稱學術基金。

二．本基金作為大馬青年社學術活動之主要經費。

三．學術活動包括定期出版「大馬青年」，定期舉辦「大馬旅台文學獎」，

    以及舉辦研習營，研討會等。

四．本基金之經費來源為同學會總會每學期活動經費之百分廿五，以及其他

    募捐款項。

五．本基金之運用由「青年社」幹事會處理，會長監督之。

六．所出版之「大馬青年」或文學獎專刊，得按實開票之比例交由分會，校

    友會以工本費銷售，所得收入悉數歸該會之學術活動經費。

七．本基金任何章則之修訂，須經同學會幹事會之通過。

　  此章則於1986年3月16日第十三屆第三次幹事會通過。
